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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

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也快速增长，导致我国出现严

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

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而以悬浮微粒排名的世

界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里我国有13座。能源资源耗竭与生
态环境污染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生态环境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如何协调成为我国经济下一

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开始了环

境税征收实践，并且取得了治理环境的效果，我国政府也已经

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开征环境税。但是在开征环境税前应该

对环境税的性质进行界定，只有把环境税的性质界定清楚，才

能在开征环境税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制定环境税要素内

容时才能具有针对性，而现有文献在谈到环境税性质时大都

是零散的、一带而过，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本文在

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尝试从课税对

象、税负转嫁、计征标准、价税关系、使用方向以及收入归属等

方面对环境税的性质进行界定。

一、环境税应该属于行为税

OECD将环境税定义为政府征收的具有强制性、无偿性，
针对特别的与环境相关税基的任何税收。而一般对环境税的

定义都会认为环境税是对企业等污染行为或者污染物征收的

税。从各国实践来看，环境税的开征也主要是针对污染排放行

为与造成污染的产品征税，所以按照课税对象来划分，环境税

应该属于产品税或者是行为税。至于资源税与环境税的交叉

重叠，现有观点认为，从广义环境税的范围看，资源税是应该

从属于环境税的。

从本质上讲，环境税的开征本意就是为了通过征税来改

变纳税人的行为选择，通过增加纳税人的生产成本，将污染行

为造成的外部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进而调节纳税

人的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环境税本身应该属于行为税。

但是，由于污染行为导致的污染物成本核定比较困难，对征管

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很多国家在征收环境税时都选择了会产

生污染物的中间投入品，比如对汽油征税而不是对汽油消费

过程中的污染物征税，所以将其归入到商品税也有一定的道

理。不过，即使是对造成污染的相关产品征税，也是由于在开

采或消费这些物品时会产生环境污染的行为，从本质上讲，也

是对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所以将环境税界定为行为税应

该更可取。

二、环境税应该属于从价税

环境税具有十分广泛的征税范围，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对

污染物和污染产品的征收，对生产消费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征

收需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从量计征，而对会造成污染的

中间产品征收则按产品价值实行从价计征。从广义的环境税

定义看，现行的资源税和消费税中的相关税目都应该包含其

中，而资源税与消费税中的汽油、柴油都实行了从量计征，尽

管2011年11月1日对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了从价计征，但
占中国能源消费结构70%的煤炭仍然从量计征。从以上分析
可以发现，由于环境税征收范围非常广泛，从量计征与从价计

征都是可行的计税方式。不过，虽然在比较静态分析中，从量

税与从价税会产生相同的税收水平，但是在动态的霍特林均

衡模型下，在一个相同的均衡路径中，稳定的从价税比从量税

会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

所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环境税从价计征仍然是比较可

行的选择。开征环境税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主要是因为核定

污染物的数量比较困难，核定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不像能

源资源销售数量那么容易，如果能按照能源中间产品消耗中

产生的污染数量进行换算，那么对能源资源按其价值从价计

征也许就是征收成本最低的可选方案。所以，环境税应该定位

于从价税而不是从量税。

三、环境税应该属于特定用途税

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谈到环境税时大部分都认为应该专

款专用，将环境税收入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方面，而这也是环境

税开征的初衷。由于环境税的征收会加重企业生产成本，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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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能源矿产企业，而能源矿产资源属于中间投入产品，生

产成本的增加会导致这些企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将税

负转嫁给下游环节，直到最终消费环节。基于此，环境税在很

多国家开征时都遇到了不少政治阻力，直到今天，诸如绿色税

收改革比较成熟的丹麦等国，仍然有很多民众对政府开征环

境税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民众怀疑的恰恰是环境税收入的使

用方向，因为民众不相信政府会真正地把环境税用于环境污

染的治理方面。从这个方面讲，政府应该公开预算制度，让民

众知晓环境税收入的使用方向，真正做到专款专用，所以环境

税应该属于特定用途税。

但是，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开征环境税在控制污

染、改善环境、取得“绿色红利”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其收入降

低现行税收制度对资本和劳动产生的扭曲，实现国民生产总

值的持续增长。对于环境税的征收是否具有“双重红利”到目

前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而仍然备受争议，但是如果要产

生环境税“双重红利”，那么就必须将环境税收入用于减少其

他对资本与劳动的税收上，加重对污染等的税收负担。也就是

说，要实现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就不能专款专

用，而是要用于可以产生其他有利于减轻税制扭曲，有利于实

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方面，所以环境税应该属于一般税而不是

特定用途税。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开征环境税是一个系统工程，

目前最适宜的途径是将已经成熟的排污收费改为排污税，而

排污收费本身是专款专用的，或许是因为我国当前污染治理

中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不足。我国要开征环境

税先不需要考虑环境税是否具有“双重红利”效应，而是要解

决地方污染治理中的经费问题，所以我国开征的环境税应该

属于特定用途税，应该具有专款专用特征。

四、环境税应该属于地方税

对于环境税的收入归属，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应该属于地

方税，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确定环境税应

该属于哪一级政府所有事实上是确定财权在各级政府间如何

划分的问题，而财权的划分必须与事权的划分相匹配。环境由

于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治理

环境污染这一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必须交给政府。但是，由于

治理污染的受益范围不同，所以这一事权的划分也就不同，如

果污染治理的受益范围仅限于某一地区，那么就应该将这一

事权划归地方政府，如果污染治理的受益范围涵盖全国或者

在许多区域具有外溢性，就应该将其划归中央政府。

而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大部分环境污染都属于地方性的，

治理污染的责任自然应该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治理环

境污染所需的资金就需要环境税来解决，所以应该将环境税

界定为地方税。但是，有的污染治理属于区域性的，有的甚至

覆盖范围非常大，比如一些水域污染的治理，甚至可能出现跨

国这样的国际协调问题，这样的事权就应该交由中央政府，或

者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治理，所以环境税就应该界定

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自从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越来越不

匹配，地方环境污染愈发严重。地方政府必须重视环境污染以

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将环境税界定为地方税，能够为地方

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资金支持。与其中央政府将集中的收

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进行支配，不如直接将这一部分收入直

接界定给地方政府，这样可以节约行政成本。所以，中国开征

的环境税应该属于地方税而不是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

五、环境税应该属于间接税

环境税主要是针对污染排放行为征收的一种税，而污染

排放主要出现在能源产品的开采与消费过程中，也就是说环

境税的征收会影响能源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价格。能源产

品是产品链中的初级产品，能源产品价格上涨自然会导致整

个产品链各环节产品价格上涨，因此环境税很容易就可以通

过价格的上涨不断地进行税负转嫁，环境税应该是间接税。

有的人会认为环境税是对能源资源征收的一种税，能源

资源以及其他所有资源都属于国家的财产，对环境税的征收

是对国家财产征收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后对能源资源的本

身价值是没有影响的，其价格发生改变与环境税没有关系，应

该将环境税归于直接税。但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即使环境税

是对国家拥有的资源财产征税，资源价值也会随着开采程度

的不同而导致其越来越稀缺，其价值本身会改变，而且资源价

格也会随着开征环境税出现变动，所以将环境税归于间接税

更合适。

六、环境税应该属于价外税

环境税的开征虽然从理论上已经逐渐成熟，但在各国实

践中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原因之一便是纳税人认为环境税无

非是政府通过开征新的税种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支出需要，即

使政府不断强调开征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全部用于污染治理，

纳税人也不愿意承担这一税负。如果环境税设计为价内税，其

隐蔽性可能会招致更多纳税人的反对，相反，如果设计为价外

税，让纳税人知道自己的某一涉税行为实际缴纳了多少环境

税，同时公开环境税的使用去向，那么开征环境税的政治阻力

可能会比较小，所以应将环境税界定为一种价外税。

七、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税应该是一种行为税而不是商品税，应该

是从价税而不是从量税，应该是特定用途税而不是一般税，应

该是地方税而不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应该是间接税而不是直

接税，应该是价外税而不是价内税。对环境税性质的界定分析

尽管存在争议，一些观点也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是这种尝试却

可以为分析环境税的经济效应以及环境税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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